
关于在本市建筑工程开展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的通

知

沪建建管〔2016〕1206 号

各有关单位：

为保护本市建筑业农民工合法权益，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

有效遏制建筑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本市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

（沪府办发〔2016〕35 号）的要求，本市建筑工程实行人工费支付

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制度，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本市行政辖区内的新建、改建和扩建房屋建筑工

程。

二、实施主体

施工总包企业（包括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施工专业承包企业）对

本市建筑工程实行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的登记负总责。

施工专业分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对本市建筑工程实行 人工费

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的登记负直接责任。

本通知规定的人工费支付台账，是指建设单位、施工企业按照施

工合同约定或按月支付人工费的支付记录和相关凭证。

本通知规定的工资支付台账，是指施工企业每月支付给农民工

（施工作业工人）工资的计发、领取记录和相关凭证。

本通知规定的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是指施工企



业在建设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的记

录信息。

三、人工费支付台帐的实施要求

本市建筑工程实行人工费与其他工程款分帐管理制度。 建设单

位在施工招标文件中应当要求投标人单列所投商务标的人工费总额。

建设单位和施工总包企业应当在施工总包合同中、施工总包企业和分

包企业在施工分包合同中都应当分别单列人工费，并注明人工费支付

方式和违约责任。

施工总包企业、专业分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以下简称施工用

工企业）应当分解工程价款中的人工费用，并在银行开设唯一人工费

专户，主要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合同约定

的比例或者按月结算，将应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单独支付到施工总包

企业开设的人工费专户；施工总包企业收到后，要按照施工分包合同

的约定支付给专业分包企业的人工费专户；有劳务分包的专业分包企

业在收到人工费后，要按照施工分包合同的约定支付给劳务企业。

施工总包企业应当汇集施工用工企业的人工费支付清单和支付

凭证，人工费支付台账留存施工现场备查，人工费支付台账保存至工

程竣工验收后半年。

施工用工企业的人工费总额不足以支付相关款项，应当优先从工

程款中转入；如有结余的，在人工费、工资支付完成结算后方可转出。

四、工资支付台帐的实施要求

施工总包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汇集建立所涉工程的施工用工企



业工资支付台账，并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将劳

动用工法律法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支付日期等基本信息进行

明示。

工资支付台账主要包括农民工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量、工资

标准、当月工资应发数额、实发数额和本人签名（或银行代发工资清

单）等内容，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他人代签的委托证明等作为

附件。工资支付台账所列的人员名单必须与建设管理信息系统的实名

制登记人员一致。

施工用工企业应当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支付工资和编制台

账，并经农民工本人签收。施工分包企业应当按月将工资支付台账提

交施工总包企业，施工总包企业将工资支付台账放置在项目现场备

查，保存至工程竣工验收后半年。

五、登记程序

施工总包企业应当按要求建立书面的人工费支付台账和 工资支

付台账，并及时登记到“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登记信息

应当与书面台账保持一致。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操作

人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由施工总包企业项目负责人设定，并按以下程序

办理登记：

（一）人工费支付台账

施工用工企业在每次收到人工费后的 10 天内，登录“上海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网上办事大厅的信息服务中“人

工费支付台账登记”，选择已经完成合同信息报送的施工合同对相应



的收款和支付记录进行登记，并扫描上传收款和支付凭证。施工分包

企业应当同时向施工总包企业提供相关收款和支付凭证。登记信息主

要包括：收款单位、支付单位、支付金额、支付日期、收款日期等。

施工总包企业首次登记的，应当登记施工总包企业人工费专户、人工

费总额、支付

进度节点和金额等信息。

（二）工资支付台账

施工用工企业在每月 10 日前要按照施工作业人员实名制系统中

所登记的农民工信息，登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门户

网站”的网上办事大厅的信息服务中“农民工工资支付台账登记”，

选择已经完成合同信息报送的施工合同进行登记，逐一登记上月工资

支付记录，并上传工资签收记录扫描件。登记信息应当和书面工资支

付台账保持一致。

登记主要信息包括：预计应发工资总额（首次登记填写）、发放

月份、应发工资总额、实发工资数额、发放单位、签收日期等信息。

六、实施安排 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按下列时间

实施：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新办理施工招标登记的房屋建筑工程应

当全部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对已取得施工许可证尚未办理竣

工验收备案手续的工程开展补建立和补登记。

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各级建设管理部门、人

社部门联合开展对在建工地施工作业人员实名制系统落实情况、人工



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的建立和登记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监督管理

各在沪建设、施工和监理企业应当高度重视施工作业人员实名

制、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的建立登记工作，严格按照本《通

知》要求执行，并做到台账建立登记及时完整， 信息真实准确。信

息真实性由提供凭证的企业负责。人工费专户应当向注册所在地的人

社部门备案。在工资支付台账建立登记过程中，发现工资支付存在延

迟或不支付等不规范行为并不及时改正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应当及时

向项目所在地的建设管理部门或人社部门投诉。

施工总包企业应当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务（资）员，加强对分包

企业的劳动用工管理。施工用工企业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

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建设单位或施工总包企业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

付工程款或存在工程款支付结算纠纷，致使分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包企业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农民

工工资。建设单位将工程肢解分包、违法发包或施工总包企业将工程

违法发包、转包或违法分包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施

工总包企业承担清偿责任。

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对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是否落实 人工费

单列条款的内容予以审核；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和人社部门应当加强施

工作业人员实名制、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工作的宣传

和培训，加强对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信息的分析预

判，提前发现并及时处置支付异常的工程项目，预防欠薪事件的发生。



市、区安全质量监督机构应当按要求加强现场监督检查， 重点

检查实名制系统人员进退场情况、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建

立与登记的及时性和真实性；对未按规定建立登记人工费支付台账或

工资支付台账的，未按施工合同约定或按月支付人工费的，建设管理

部门要求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对未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或提供虚假工

资支付台账的，人社部门、建设管理部门依法按拖欠农民工工资处理。

以上违规行为按企业不良行为记录企业信用档案的，对企业项目经理

进行扣分处理。

特此通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